

文学院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工作安排


	阶段
	时间
	工作安排

	动员
选题征集
	2015.12.16—12.22
	学院广泛动员，鼓励有条件的教师积极申报，填写并提交《选题征集表》；
学院发布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工作流程。

	选题论证、修改
	2015.12.23—12.27
	学院组织专家对项目选题进行审阅论证、指导修改，申报人正式确定选题。

	填报申请书、活页（初稿）
	2015.12.28—2016.1.8
	申报人填写《申请表》、《活页》，初稿于2016年1月8日前交院办禹老师处。

	校内专家论证
	2016.1.9—1.16
	学院组织校内相关专家进行申报材料的审阅论证。

	一次修改
	2016.1.17—1.22
	申报人针对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申报材料。

	校外专家论证
	2016.1.23—1.31
	邀请校外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来扬论证，并当面反馈修改意见。

	二次修改
	2016.2.1—2.28
	申报人针对专家意见对申报材料进行第二次修改完善，修改稿于2016年2月28日前交院办禹老师处。

	专家审阅
	2016.3.2-3.3
	学校组织专家审阅申报材料。

	三次修改
	2016.3.4-3.5
	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人针对专家意见对申报材料进行第三次修改，正稿于2016年3月5日前交院办禹老师处。

	报送
	2016.3.5—3.6
	学院正式报送申报材料。



